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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05年11月10日

發文字號：北市環人字第10537248500號

速別：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

主旨：為維護自身及他人生命財產安全，以及政府與公務人員良

好形象，再次重申本府對於「酒駕零容忍」之立場，請查

照並轉知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本府105年11月2日府授人考字第10531258500號函暨行

政院人事行政總處105年10月27日總處培字第1050056627號

函辦理。

二、鑑於酒後駕(騎)車不僅影響民眾對政府之觀感，更嚴重危

害自身及他人生命財產安全，本府對於酒後駕(騎)車係採

「零容忍」之立場，並訂定懲處及移付懲戒標準在案，本

局亦配合修訂「員工酒後駕車經警察查獲、上班期間飲酒

及經酒精濃度檢測結果之相關懲處標準表 」（105年9月6

日北市環人字第10535865800號函計達）；另公務員懲戒

委員會對於酒後駕(騎)車之移付懲戒案件，大多判決「降

級」以上之懲戒處分，受懲戒人員並自改敘之日起2年內不

得晉敘、陞任或遷調主管職務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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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惟查本府近來仍有人員於飲酒後仍違法駕(騎)車遭警取締

，不僅須負擔高額罰緩，經檢測吐氣所含酒精濃度達每公

升0.25毫克以上或血液中酒精濃度達0.05％以上者，均以

觸犯公共危險罪移送法辦，將面臨2年以下有期徒刑，得

併科新臺幣20萬元以下罰金之刑罰，以及前開行政懲處或

懲戒處分。

四、為期避免酒駕(騎)車事件之發生，請各單位利用公開集會

、其他相關場合或各種管道確實再次重申，飲宴場合應戒

除勸酒陋習，飲酒後可選擇指定駕駛或搭乘其他交通工具

等方式返家，務必避免酒後駕（騎）車之違法行為，切勿

心存僥倖，以維自身及他人生命財產安全；對於酒後駕(

騎)車人員，除依本局「員工酒後駕車經警察查獲、上班期

間飲酒及經酒精濃度檢測結果之相關懲處標準表」予以嚴

懲，職員並得依銓敘部102年1月3日部法二字第102368198

6號函附之「受考人考績宜考列丙等條件一覽表」規定，

列入辦理年度考績(核)之重要參酌。至於有慣性酒駕之同

仁，另得實施適當輔導措施或協助其就醫以導正其行為。

正本：臺北市政府環境保護局各科室場中心及各外勤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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